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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 

訂營及租用申請程序 
 

程序 內容 

1.查詢檔期 致電查詢檔期，但不設電話留位 

  �  

2.填寫申請表格 下載申請表格：www.hkbuddhist.org/camp 

(1)租用程序/須知及營地使用守則 (2)租用及訂營收費表、 

(3)訂營及租用申請表  (4)租用者低結構流動歷奇活動 

  �  

3.遞交申請 電郵、郵寄或傳真申請表及證明文件 

（身份證明文件／團體註冊證明書／商業登記／學校註冊登記） 

  �  

 本營職員收到表格後，致電申請者核對資料 

 �  � 

 收齊文件  文件未齊，通知補回文件註１ 

 �   

  �  

4.審批申請 每個星期四審批租用申請註 2， 

並於下一個工作天公佈申請結果 

  �  

5.通知結果 通知申請結果 

  �  

6.確認租用及繳付

訂金 

本營職員以電郵或郵寄確認信及發票給申請者，申請者收以上文件，需於指定

日期內簽妥確認信及繳付 50%訂營費用註３，本營才會正式預留營期；否則有

關租用申請將當自動棄權論。 

  �  

７.繳付餘額 申請人需於已租用日的十四天前，繳付餘下 50%的費用 

  �  

8. 完成訂營程序 完成訂營程序，發出入營通知書 
 

註 1：審批申請日為每個星期四，公眾假期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如未及於最接近的審批申請日中午十二時補回文件，

有關申請將順延至下一個審批日，如下一個審批日，仍未能補回文件，將當放棄申請論。 

註 2：審批申請日當天截止收表時間為中午十二時。 

註 3：銀行入賬：交通銀行 0382-553-02033868，或支票，抬頭“香港佛教聯合會”，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 338 號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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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聯合會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 

租用者須知及使用守則 
營地簡介 

香港佛教聯合會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前身為佛教青年康樂營，成立於一九七九年，位於東涌，鄰近富東邨，由

港鐵東涌站 D 出口步行前往，只需十分鐘，交通方便；附近環境清靜，綠樹成蔭，空氣清新，是一個遠離繁嚣

都市的好地方。本營歡迎各社會福利機構、道場、學校及私人團體租用作康樂活動、會議、訓練、禪修、講座、

聚會、營火會、燒烤、露營等用途。 

設施 

營地佔地 50,000 多平方呎，室內設施包括多用途禮堂、活動室、閱覽室、健身室、廚房等；體育設施則包括乒

乓球檯、籃球場、排球場及健身室等，另備有會議投影器、禪修坐墊、煮食用具、燒烤爐、電磁爐、座椅、工

作檯、康樂用品、露營用品、低結構流動歷奇活動物資等供使用者租用。本營主要提供三類服務：(1)場地租用 

(2) 日營、黃昏營、露營 (3)套餐活動。 

租用場地及訂營手續 

1. 申請人可先致電本營查詢可供租用之場地或營期，租用表格可於本營網頁 www.hkbuddhist.org/camp 下

載或以傳真方式索取。 

2. 填妥訂營及租用申請表，連同申請文件，傳真（2834 0789）或電郵（camp@hkbuddhist.org）或郵寄

「香港灣仔駱克道 338 號 1 樓香港佛教聯合會收（信封面註明：租用陳馬美玉紀念康樂營）」。 

3. 本營收到表格後，將致電申請者核對資料，並通知所需補交文件，申請人收到通知後，需於最接近的審批

日前將補交文件送交或寄回；如未能於最近的審批申請日補交文件，本營將保留申請至下一個審批申請

日，如屆時仍未補回審批文件，將當放棄申請論，需重新遞交申請。文件不足者，申請一概不受理。 

4. 本營將於每個星期四審批申請及於下一個工作天致電通知結果。審批申請日當天最遲收表時間為中午十二

時。 

5. 本營將向成功租用者寄出發票及確認信，申請人必須於使用日期前 14 天繳交所有租用文件及有關費用，

繳費辦法可郵寄支票到「香港灣仔駱克道 338 號 1 樓 香港佛教聯合會（信封面註明：租用陳馬美玉紀念

康樂營）」，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佛教聯合會」。本營收到費用後，將另函寄發收據。 

6. 一般機構或個人團體租用申請日期 

本營接受一般機構或個人團體（10 人或以上）在使用日期前 3 個月預訂場地/營期。（例如：租用 2011 年

１月３日場地，申請人最早可於 2010 年 10 月 3 日提交申請）；如未能於場地使用日期前１4 天遞交所有

租用文件及有關費用，本營將按人手及實際情況考慮租用申請。本營一概不接受口頭申請或取消租用場地

或營期。 

7. 獲優先預訂場地或營期之團體：     

I. 學校可於每年 6 月 1 日或之前預訂下一學年由 9 月至翌年 7 月中的場地或營期，並需於使用日期前 

21 天遞交所有租用文件及有關費用； 

II. 受政府資助非政府機構、制服及青年團體、受資助體育總會、政府部門均可在活動舉行前 6 個月預

訂場地或營期，並需於使用日期前 21 天遞交所有租用文件及有關費用； 

III. 國際性體育賽事及活動均可在活動舉行前 18 個月預訂場地或營期，結果將於遞交所有租用文件後

28 日工作天內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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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營及租用場地所需文件 

1. 訂營及租用申請表必須有負責人簽署及蓋有該團體印鑑；租用負責人須為年滿十八歲，持有有效香港居民

身分證明文件，並能出席整個租用期限； 

2. 非本地居民申請人須持有有效旅遊證件； 

3. 機構租用者，需於遞交申請表時連同機構之註冊証明書副本（如商業登記証；非牟利或公共慈善機構或信

託團體則須附交由香港稅務局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發出之証明書及社團機構証明書或社團註冊証）。 

4. 學校或教育機構必須附交教育局發出之學校註冊登記，或由「非本地課程註冊處」發出之課程註冊證明書。 

5. 國際性體育賽事或活動必須被香港體育委員會所認可，申請者必須附交有關文件證明。 

6. 租用者／使用人需攜同收據及身份證明文件，到接待處簽到進場，以核對資料。 

 

入營時段 

1. 查詢及辦理預訂場地／營期手續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5:30 

（用膳時間休息，由下午 12:30 至 1:30） 

星期六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2. 用膳時間 

早餐 上午 8:30 至 9:30 午餐 下午 12:30 至 1:30 晚餐 晚上 6:30 至 7:30 

燒烤 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 火鍋 需預約時間及視乎場地供應 

備註： 

(1) 租用者需經本營訂購餐飲，並須於租用前兩星期確認訂購數量，最少 10 份起。 

(2) 租用者如需攜帶非本營提供之食物及飲品進入本營，須另行填寫豁免申請表向本營申請。 

3. 入營及離營時間 

營類 時間 

日營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黃昏營 下午 2 時至晚上 10 時 

露營 下午 5 時至翌日中午 12 時 

4. 本營大門會於晚上 10 時關閉至翌日上午 9 時開放，關閉期間租用者不能進出本營。 

5. 營熱水供應時間為每日下午 4 時至晚上 10 時。 

租用場地／訂營／設施細則 

1. 本營接受一般團體或個人群體（10 人或以上），申請租用場地／營期。 

2. 租用場地者、日營、黃昏營申請者，可使用營戶外場地、借用康樂用品、康樂室、閱覽室及飲用水設備；

浴室設備只供露營申請者使用。 

3. 本營對所有申請保留最終決定權，毋須就拒絕申請作出解釋。 

4. 租用者必須於使用場地前繳交所有租用場地／訂營費用，否則營有權取消申請，並將有關時段安排予其他

申請者。 

5. 連續租用上述任何場地，按每小時收費；租用者須將場地佈置及清場時間計算在租場時間之內，逾時交還

場地，將當租用場地時數收費，不足一小時，當一小時計。 

6. 更改／取消租用 

甲、 租用者如需更改租用日期、時間或設施，需於租用日至少 30 天前以書面通知本會，否則不被受理。 

乙、 取消租用場地退款安排：  

不少於 30 天  總額 50%            少於 30 天以下 不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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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如因惡劣天氣影響未能使用場地或入營（請參考以下惡劣天氣處理），租用人須於租用日期後一個

月內以書面申請退款或更改租用日期，逾期申請作自動放棄論；更改之租用日期，需為原定租用日

期起計三個月內。 

丁、 除訂明之退款百份比所計算出之退款外，本營恕不負責因任何原因需取消租用所引起之任何損失。 

7. 租用者不得分租或轉租予其他人士或團體。 

8. 租用用途須與申請表格內列明之租用目的相符，在任何情況下均不能違反法例。另外，租用者須要持有有

關舉辦該活動之證書或認可文件，例如：課程註冊證明書等。 

9. 租用者有責任為租用場地內舉辦的活動及參加者購買適合的保險，包括第三者保險等等。租用者於場地內

因舉辦的活動所引致的人身傷亡、財物損失或控訴，本會概不負責。 

10. 自辦活動租用者須於租用前三星期將活動程序傳真到本營，本營有權保留部份場地作特別活動之用。 

探營安排 

1. 租用者可於租用前探營一次，逗留時間不得超過三小時。請於擬定日期前一星期致電與營職員預約，如需

再次探營，每位探營人士須繳付日營費用。 

2. 租用者探營人數不能超過十個人，多於十人的探營者須繳付日營費用。 

3. 本營不會為探營人士提供膳食及活動。 

使用場地守則 

1. 租用場地者在舉行活動時，參與人數不應超出場地可容納的人數，本營有權拒絕超越之人數進入該場地。 

2. 租用者在公開發佈、宣傳、推廣或刊登廣告推廣其活動時，不得直接或間接使用本營名義，或令人相信該

等活動與本營有任何的關係或聯繫。 

3. 租用者不可將本營之地址及電話號碼作為通訊、郵寄地址及電話聯絡、留言及詢問之用途。 

4. 未得本營書面許可，租用者不可於營內或以外地方等售賣物品、服務、募捐、張貼任何宣傳物品及進行任

何形式的現金交易。 

5. 租用者不得擅自拆除或改裝營內的固定設施，如在租用場地之地板、牆身、天花等地方加裝物件而導致任

何污漬或損壞，均須負責賠償。 

6. 租用者如使用場地或已租用的設施，有責任在使用後還原所有設施至原來的狀態。租用者應小心及正確使

用相關設施，不得變更、改裝、加裝及外置任何物件。如有損毀，破壞或遺失，必須賠償因修理或更換該

部份而支付的費用。 

7. 租用者須在交還租用場地前將全部所屬物件，包括裝飾、宣傳及包裝物品搬走。廢物須用膠袋裝好並棄置

於指定地點，若本營認為須要額外清潔有關費用一概由租用者負責。 

8. 營內嚴禁打鬥、賭博、進行政治活動或其他非法或不道德之活動。 

9. 營內請保持衣著整潔及得體，行為端莊，請勿在公眾地方赤體或只穿著內衣褲出入。 

10. 租用露營者，男女不得使用同一個營幕休息及就寢。 

11. 嚴禁攜帶違禁品、危險品、不雅物品及含酒精類飲品進入本營範圍。 

12. 營範圍內一律嚴禁吸煙及飲酒。 

13. 嚴禁砍伐、採摘及損毀本營範圍內之花木及設施。 

14. 不得在廚房及指定燒烤場地以外生火，以防發生火警。 

15. 用膳後租用者須自行收拾食具及清理飯桌等，需要時可找本營職員協助。 

16. 租用者所發出的音量，不可以對其他人構成滋擾，違規者，本營有權隨時終止租用場地。 

17. 租用者必須遵守營守則，如有違反，營有權隨時終止租用者繼續租用本營，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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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惡劣天氣處理 

I. 使用場地或入營前 

一號熱帶氣旋／黃色及紅色暴雨警告訊號／雷

暴警告 

照常租用或入營 

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如在租用場地或入營時間前兩小時除下三號熱帶氣旋或黑

色暴雨警告訊號，須如常租用場地或入營，否則當自動棄權

論，所有已繳費用恕不退還。 

如在租用場地或入營前兩小時仍然懸掛三號或以上熱帶氣

旋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有關安排如下： 

甲、 租用場地均告取消，本營將退還所有費用或更改租用

日期。 

乙、 日營/兩日一夜入營者，營期均告取消，本營將退還所

有費用或更改租用日期。 

丙、 三日兩夜或以上營期者，當日營期取消。翌日則以進

入營前兩小時作準，決定是否如常入營。若以上惡劣

天氣訊號除下，入營團體須依入營時間入營。所繳費

用則按實際比例退還，否則當自動棄權論，所有已繳

費用恕不退還；若訊號仍未除下，則當日營期繼續取

消。 

丁、 各入營團體之負責人應盡快與職員聯絡，以確定有關

安排。 

戊、 請保留本營發出的收據，以便辦理退款或更改租用日

期手續。 

教育局宣佈因天氣惡劣，各中小學停課；社會福

利署宣佈因天氣惡劣，各服務營暫停開放 

當日租用或入營之中小學團體或社會服務團體營期可取

消，本營將安排退款或更改租用日期。請保留本營發出的收

據，以便辦理退款或更改租用日期手續。 

本營在所有熱帶氣旋或警告訊號除下兩個小時後照常開放，但有關場地及活動安排將可能因當時營職員人手

安排而決定延遲或取消，營會盡早將情況通知租用團體。 

II. 使用場地時或入營後 

一號熱帶氣旋／黃色、紅色及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雷暴警告 

若在租用場地或營期內懸掛一號熱帶氣旋、黃色、紅色及黑

色暴雨警告訊號或雷暴警告，應留在營內安全地方，避免外

出，以免發生危險，直至警告訊號除下。 

三號熱帶氣旋或以上訊號 若懸掛三號熱帶氣旋，租用者或入營者必須遵從營職員指示

在安全情況下盡快離開營地。本營將按比例退回所繳費用。

請保留發出的收據，以便辦理退款或更改租用日期手續。 

教育局宣佈因天氣惡劣，各中小學停課；社會福

利署宣佈因天氣惡劣，各服務營暫停開放 

中小學團體或社會服務團體必須遵從營職員指示在安全情

況下盡快離開營地，本營將按比例退回所繳費用。請保留發

出的收據，以便辦理退款或更改租用日期手續。 

19.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只供營用作各種服務安排（例如膳食）、統計事宜、日後聯絡、宣傳活動及當租用

取消後處理退款時核實身分等用途。 

20. 申請人提供的個人資料，除獲本營授權職員外，將不會提供給其他人士。 

*以上所有申請手續及付款細則條款將隨時修訂而不須作另行通知。 
 


